
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
长治市上党区医疗保障局



文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长上卫字〔2023〕2号


关于转发长治市财政局、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长治市医疗保障局《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
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区医疗集团、区直医疗卫生单位、承担公共卫生服务民营机构：
为规范和加强中央、省、市、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将长治市财政局、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长治市医疗保障局《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长财社〔2023〕2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望你们认真按照文件精神，严格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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